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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教委基〔2013〕45号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
本市中小学生校服抽查及送检流程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市教委各委属学校,各区县质量技监局、市纤检所、市质量技监稽查总队：

为贯彻落实《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市教委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府办发〔2013〕10号)要求，切实做好中小学生校服“双送检”工作，建立校服质量检测信息沟通机制，市教委、市质量技监局联合制订了上海市中小学生校服抽查及送检流程，现印发给你们，请按照执行。

各单位在实施中如遇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报市教委、市质量技监局。

市教委联系人：朱蕾，电话：23116702

市质量技监局联系人：高守中，电话：54263807
附件：上海市中小学生校服抽查及送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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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市中小学生校服抽查及送检流程

一、校服产品监督抽查的工作流程

1．区（县）质量技监部门接受注册地和实际生产地都在本市的校服生产企业的申报，并督促生产企业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校服经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2．市纤检所根据区（县）质量技监局报送的校服生产企业申报材料，对校服产品进行监督抽查。

3．市纤检所按照规定的时间向市质量技监局报送监督抽查结果，市质量技监局在完成异议处理后，将抽查结果通报市教委，市教委在收到通报后1星期内反馈处置意见。市质量技监局在收到市教委的反馈后，将抽查结果对社会公告。

4．市质量技监局每年将质量问题严重的企业名单、主要指标连续2年不合格的企业名单、拒不配合检查抽查的企业名单通报市教委。市教委通过“上海教育督查”短信平台将上述生产校服企业名单告知各区（县）与中小学校，中小学校不得向列入“黑名单”的生产企业采购校服。

二、校服产品委托检验的工作流程

1．市纤检所建立相关工作机制，配置相应资源，优先满足校服产品质量检查的需求，应当在10日内将检测结果反馈学校。

2．生产企业委托检验按照相关标准的要求进行全项目检验。学校的委托检验可以选择与人身健康安全相关的重要项目进行检验，市纤检所对学校委托检验实施价格优惠。

3．对学校委托检验的校服经检验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市纤检所应当及时将情况报市质量技监局、市教委。市教委按规定及时将检验报告转告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区（县）应当督促有关学校按照市政府规定进行处置，处理报告送交市教委。

三、学校对校服质量验收与送检的要求

1．学校在与生产企业签订校服采购合同后，应当将校服采购合同报区（县）教育部门备案，并敦促生产企业尽快到区（县）质量技监部门申报。

2．学校在验收生产企业送交的订购校服时，必须查验该批次校服经法定检验机构检验合格的报告，拒收未经检验合格的校服产品。

3. 学校在收到订购校服后，应当按照同一面料抽检1套校服的要求（涉及严重不合格需检验备样，学校再提供1套备样），及时将校服送市纤检所检验，在确认产品监督抽查和学校送检均合格后，方可发放校服。

4．学校应当做好对有质量问题的校服处置工作，不得选择有严重质量问题的生产企业采购校服，切实维护学生的身心健康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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